
附件 1：

三亚中央商务区
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承诺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

法规，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和省、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有关防疫通知要求，

我们作为 项目相关责任单位特向中

央商务区管理局递交本项目建筑工地疫情防控承诺如下：

一、防控机制到位。已成立疫情防控小组，明确职责，并落

实专人对接。

二、人员管理到位。已严格落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关于

来（返）三亚市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

三、现场消杀到位。已开展一次集中的预防性消杀。

四、防疫物资到位。已配备足量体温检测、口罩、消毒液等

防疫必需用品。

五、“三分”管理到位。已严格按照“三分”管理方案的要

求,落实分组管理、分时作业、分区活动措施。

六、隐患排查到位。已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已重点排查

深基坑、起重机械、高支模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隐

患。



七、宣传教育到位。所有进场人员已经进行了复工前防疫教

育交底。

八、防疫要求到位。已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和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有关通知，落实相关的防疫要求。

我们愿随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并承诺以上措

施、台帐、物资等均已落实到位，均已留存在现场备查。若不能

达到以上的要求，愿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和法律责任。

建设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建设单位、管理局、属地社区各保存一份）


